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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文登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基本情况

１．１　文登市概况

文登市位于威海市中南部，西与烟台市牟平区

和乳山市相接，北连威海市环翠区，东邻荣成市，南

濒黄海，土地总面积１７７９．８４ｋｍ２，海岸线１５５．８８
ｋｍ，人口６４万人。２００７年，国内生产总值４１９．７亿
元，地方财政收入１６．７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６７８
元，属我国北方经济较强的县级市。２００７年底，文
登市农村总人口为４６２２１７人，农村居民点８７２个，
面积 ９３２９．５ｈｍ２，其中宅基地 ２２７８１７宗，面积
３４２４．６５ｈｍ２。

为加强和改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近期，威

海市选取文登市１５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重点围绕
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落实

农民宅基地权益、促进空心村整治等内容，进行了调

查研究。通过调查，这 １５个村庄共有 ３５３３户、
８９２３人，居民点总用地面积１８７．９５ｈｍ２，其中宅基
地共４８６６宗（７１．６３ｈｍ２），占居民点总用地面积的
３８．１％；村内空闲地３０．２６ｈｍ２，占居民点总用地面
积的１６．１％；其他集体建设用地８６．０６ｈｍ２，占居民
点总用地面积的４５．８％（其中：乡镇企业用地５．０６
ｈｍ２，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８０．３ｈｍ２。农
村宅基地中一户多宅的有３１３户（４．０１ｈｍ２），超标
准占用宅基地７０８宗（３．３７ｈｍ２），空置住宅７５７宗
（９．９３ｈｍ２），闲置宅基地２宗（０．１ｈｍ２）。被调查的
１５个村中，有 ６个村空置面积超过居民点面积的
２５％，空置土地总面积为３０．２６ｈｍ２，占村庄建设用

地总面积的 １４％。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底，１５个村的宅
基地共发生流转５４１宗，面积为８．２５ｈｍ２，占宅基地
总宗数的１１％。

１．２　文登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与管理情况

自《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来，文登市根据不

同时期的变化情况，制订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

策，不断加强和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１９９０年发布
《文登市农村居民住宅建设和用地若干问题暂行规

定》，比较系统地对宅基地管理作出具体规定。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先后制订下发了《关于农村宅基地
有偿使用试点工作方案》、《关于开展农村宅基地有

偿使用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第一批对农村宅

基地全面推行有偿使用。２００１年制订《文登市农村
村民住宅用地管理办法》，对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的

申请、建设、管理和使用面积标准等作出进一步详细

的规定。围绕宅基地转让审批条件和审批程序等事

项，２００４年又制订《文登市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管理
补充规定》。为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２００７年制订《文登市集中建设新农村住宅试行办
法》，拟在中心镇、村，为符合申请宅基地条件的农

民集中建设住宅楼。

文登市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进行了创

新。一是适应户籍制度改革的需要，适度放宽了申

请宅基地的条件。主要是对一些回原籍落户且无住

房的大中专毕业生、转业退伍军人等，允许其申请宅

基地建房，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

口的限制。二是严格限定集体建设用地的范围。对

集体建设用地的批准使用，仅限于农村居民住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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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宅基地）、村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除此

以外，不批准使用集体建设用地。三是对原有村庄

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通过实施旧村改造、“合村并点”工程，采取土地

置换和“挂钩”试点手段，在空间和布局上进行重新

规划和整合，在此基础上，高标准建设农民住宅小

区，既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的科学、合理、节约集约

利用，又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城镇化

进程。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立足实际，

量力而行，积极探索“合村并点”模式。一是“城并

村”。即将原有的城郊村纳入城市规划，进行整体

改造和综合开发，建设高标准住宅小区。在土地产

权方面将原有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依法征为国有，

采取招拍挂方式出让给开发商进行住宅小区开发，

按照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开发商负责合理

安置。二是“镇并村”。即把镇驻地附近的村庄纳

入中心镇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农民住宅小区。打破

村界，按规划将农民住宅小区需占用的村集体所有

土地征为镇集体所有土地，由镇政府统一建设“一

楼多户”的住宅楼，并按建设成本价出售给本镇需

要建房且符合条件的村民，办理分户、分摊面积的宅

基地审批手续。三是“大村并小村”。对地处偏僻、

分布零散、规模较小的村庄进行合并组建大村，或强

（大）村兼并弱（小）村，集中建设中心村。科学划分

村庄建设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由镇政府或强村统

一集中建设农民住宅，并按成本价出售给合并后的

村或被兼并村符合建房条件的农民，办理宅基地审

批手续。合并或被兼并村原村庄土地（包括集体建

设用地）经批准，归合并后的大村或实施兼并的强

（大）村所有，并根据规划合理利用。搬迁村民原有

宅基地上的房屋，由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给予适

当补偿。四是“强企并弱村”。一些实力较强的本

土企业，为拓宽发展空间的需要，兼并周边一些经济

实力较弱的村，由强企统一规划建设农民住宅小区。

对不符合规划的村庄，有计划地收回农民的宅基地，

对农民实施拆迁安置，涉及宅基地上的房屋，由强企

给予合理补偿。被兼并村原有的土地（包括原村庄

建设用地）产权仍为被兼并村所有，但由强企根据

规划和发展的需要进行利用。

２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和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

２．１　农村宅基地管理

一是相关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目前农村宅基

地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政

策调整，农村宅基地管理面广量大，实际工作中面临

的情况复杂，而现行的政策规定难以适应实际管理

的需要。二是现行宅基地审批管理制度与户籍制度

改革不同步，国家明确规定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

买宅基地。目前山东省已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

户口的管理方式，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而

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内涵又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

和界定，因此在具体宅基地审批中，单纯通过户口簿

很难以认定申请者是否为城镇居民。三是农村宅基

地非法流转现象时有发生。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的不断深入，城乡住房在价格上有较大差异。在文

登市，城区住房价格是城乡结合部的４～５倍，因此，
一些城郊村和风景名胜地周边村庄的农民住宅交易

相对比较活跃，形成了隐形市场。此次调查发现有

８个村存在非法买卖农民住宅及宅基地的现象，买
卖宅基地２５０宗、面积３．２７ｈｍ２。四是对乱占乱建
行为执法手段不强。目前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小

产权房”非法交易的影响，一些城乡结合部、沿海附

近村庄及个人，出现了未经批准，擅自占用集体土地

建设住宅，并公开出售或出租等违法乱占滥建及买

卖行为。如东藕湾村地处城乡结合部，全村１８９户
宅基地中，违法占地就达４２户，占全村宅基地总数
的２２．２％，姜家窑村违法占地比例更是高达５１％。
实际执法中，国土部门可按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拆除，但从立案调查到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期间，违法

房屋早已建成，有时还会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

稳定的角度考虑迟迟不予执行拆除，执法处理很难

到位，影响了国土部门的执法权威。五是农村宅基

地登记发证存在一些政策性问题。当前在农村宅基

地登记发证工作中，对于“超过标准面积”、“一户多

宅”等土地如何登记，国家尚未有明确的政策规定。

对于超占部分的登记方法，归结起来大致有３种：一
是按原批准的面积予以登记，在土地证的宗地草图

上用红线圈定超占的范围；二是在土地证上不反映

超占的面积，仅在土地登记卡上注明；三是对超占部

分的宅基地不予确定使用权，只作临时用地。文登

市主要采取第三种方式，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缺乏

足够的法律依据，易产生产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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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旧村改造

在旧村改造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拆迁难。究其

原因，一是部分农民多年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和风

俗习惯根深蒂固。二是缺乏资金支持。旧村改造需

要大量资金，资金短缺是最大的障碍。三是拆迁法

规不健全，拆迁补偿标准不统一。目前国家只对城

市房屋拆迁做出了具体规定，而对集体房屋拆迁没

有专门的规定。各地在实施拆迁时，有的是参照城

市房屋拆迁管理的办法执行，有的是按土地管理法

律、文件规定的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执行。由于二

者补偿价格相差悬殊，增加了拆迁的难度。四是现

行土地审批程序和房屋拆迁程序不衔接。

２．３　空闲地改造

出现空闲地的原因主要是村庄建设规划执行较

难。由于受风俗和生产生活习惯影响，多数村民只

愿意选新址建房居住，而不愿在村内空闲地上建房。

出现空置住宅的原因，主要是农村村民取得宅基地

建房后，因考学、参军、工作、在外购房居住等原因户

口迁出本村，造成原村内住宅闲置现象。产生一户

多宅的原因，主要是农村村民因结婚分户等原因已

在村内单独申请建房居住，后又继承其父母或亲戚

生前所居住的房屋。超标准占地，大部分是土地管

理法实施前形成的；也有村内规划不严格，民房建设

管理不规范造成的。

２．４　兴建农民公寓式住宅及自然村庄合并

文登市在实施新农村建设、集中兴建农民公寓

式住宅、自然村庄合并过程中都遇到了土地产权调

整问题。如在实施“镇并村”工程中，采取将需占用

的村集体所有土地征为镇集体所有土地，是否妥当，

目前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所建房屋对本镇范围内符

合建房条件的农民出售，按宅基地管理，也没有法律

法规规定。在实施“强企、强村兼并弱村”工程中，

强企作为经济实体，是不能代表和行使被兼并村的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有些强村已是“转非村”，其本

身土地已为国家所有，而被兼并的村的土地是集体

所有，按现行规定，“转非村”也是不能代表和行使

被兼并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而实际上，无论是

强企还是“转非”强村，在兼并后都控制着被兼并村

的土地资源利用权力，这样势必产生土地产权不明、

责权不一致的问题，留有产权隐患。

２．５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节约集约用地

目前主要是通过整治“空心村”、实施旧村改

造、“合村并点”等途径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节

约集约利用。但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政策难点：一

是受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约。按照“合村并

点”的要求，有很多镇村拟集中建设农民住宅小区，

但由于选址不符合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的甚

至选址在基本农田上，致使土地不能得以批准使用，

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二是对整治“空心村”、实施

旧村改造，目前国家缺乏相对具体、统一的鼓励措

施、激励机制和配套政策，致使在实施过程中，村集

体、农民方面的积极性不高。三是从深层次看，我国

目前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度，在一定方面制约了

农村集体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的合理流转，影

响了土地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３　加强和改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
的建议

３．１　加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管理

一是快推进农村宅基地管理的立法和制度建

设。国家应尽快研究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明晰宅基

地的产权，明确宅基地的流转、收益分配等问题，并

制定与其相配套的实施办法。二是尽快明确与户籍

制度改革相适应的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建议将

“城镇居民”的内涵界定为“户籍在城市和乡镇建城

区内的居民”，以便在具体工作中认定、操作。同时

应明确放宽申请宅基地的条件，可从法律法规政策

的层面，允许对已落户原籍的大中专毕业生、转业退

伍军人等申请宅基地。三是强化土地执法手段，坚

决制止和查处农村土地滥占乱建行为。针对目前农

村集体土地乱占滥建行为屡禁不止的现象，建议国

家从法律上赋予国土资源部门独立的行政执法权

利，包括扣押设备、没收财产、查封帐户、强制拆除农

村土地上的违法建筑等权利，以强化土地执法手段，

有效遏制当前农村土地违法乱占滥建的势头。

３．２　大力推进农村集体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首先，应严格控制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标准。

目前国家对农村人口人均用地面积要求控制在１５０
ｍ２以内，而实际上，多数农村人均用地面积都超过
了这个标准。以此次调查的文登市这１５个村为例，
共有农村人口８９２３人，村庄建设用地总面积１８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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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２，人均用地面积高达２１０ｍ２，比国家标准超出了
６０ｍ２。其次，农村宅基地实行有偿使用。对农村宅
基地实行有偿使用，是运用经济手段促进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有效途径。第三，推进农

宅公寓化。在二、三产业发达的城镇控制区范围内

的村庄和城中村，可推行农宅公寓化，按规划集中建

设农民住宅小区；城镇规划控制区外周边的村庄，有

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体搬迁，向城镇集中；离城镇较

远的村庄及以农业为主的村庄，可根据实际，按照有

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实行村庄合并或由强村、

强企兼并弱村，集中建设中心村或农民公寓小区，统

筹合理安排土地资源的利用。

３．３　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应坚持现行法律规定，严格

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依法运行。同时，

针对当前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以外的城镇居民出售等非法交易行为，建议国家

尽快研究出台有关农村宅基地利用、流转管理方面

的法规政策，规范交易行为，以维护正常的土地市场

秩序和社会稳定。

３．４　规范实施村庄合并

首先，应充分发挥规划的控制和引导作用。从

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整合优化农村居民

点布局和用地。其次，要本着量力而行、节约集约用

地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有特色、扎实稳步地进行

改造建设，坚决制止和杜绝急功近利、追求形式、盲

目推行、大拆大建等现象。第三，对在批准的集体建

设用地上建设的农民公寓式住宅和农民普通住宅，

可参照经济适用房的户型和面积，坚决制止建设大

户型和豪华型公寓、别墅；同时还应严格控制供应条

件和范围，第四，在实施过程中，应按照民主协商的

原则，充分发挥农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充分尊重农民

的意愿。

３．５　建立健全宅基地退出机制

一是制订具体政策，明确宅基地退出的类型、方

式和退出宅基地地上房屋的补偿原则和标准。二是

利用经济手段，对不愿退出多余宅基地和空置住宅

的，以及超标准占用宅基地的，可对多余宅基地、空

置住宅占用的宅基地、以及超标准占地超出的部分

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按年收取有偿使用费。按

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住宅建设违法违规

用地必须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拆除土地上新建的

房屋。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规划的，在依

法查处后，可按现行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管理审批程

序，完善用地手续，超出法定面积的部分，不予确权，

并实行有偿使用；对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村

镇规划的，则坚决予以拆除，恢复土地原状。

３．６　加强登记发证

重点是要尽快明确登记发证相关政策界限，有

效解决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中遇到的“超占面积宅

基地”、“一户多宅”宅基地如何登记的政策问题。

为维护宅基地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建议对“一

户多宅”宅基地和新“超占面积宅基地”超出部分不

予登记确权，促使其尽快退出，但对在宅基地开始登

记前历史已形成的“超占面积宅基地”超出部分，可

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无溯及力的原则，给予确权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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